承诺书

申请单位郑重承诺如下：

1.本企业 (单位) 承诺依法经营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规定申报资金，并已认真阅读《申报须知》，了解专项资金不予资助的具体范围，保证申报专项资金提供的资料准确、真实，不存在弄虚作假和不按规定使用专项资金的行为；

2.本次申报的奖励类别、具体金额属实；

3.申报材料所有复印件与原件相符；

4.在奖励资金拨付到位后1年内，将新增资本投入至实际建设或经营。无合理原因不能履行承诺的，由负责评审的商务部门按程序收回奖励资金；

5.三年内不减资、不转为内资企业。无合理原因不能履行承诺的，由负责评审的商务部门按程序收回奖励资金。

6.对获得的财政扶持资金，本企业将按照有关财务制度做好账务处理，随时接受有关部门的检查和监督，并配合做好项目绩效评价工作。

本单位自愿承担因申报不实及不履行承诺带来的一切后果。

 法人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
（如非法定代表人签字，则需要授权书） 

年  月  日
